保险采购合同
（范本）

标的名称：中山保税物流中心有限公司财产一切险（包括资产设备、建筑物、仓库内代管财产）和公众责任险
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制

年  月  日
本合同当事人：

采购方：中山保税物流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住  所：中山市民众镇浪网村阳光大道136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承保方：                           （以下简称“乙方”）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甲方于     年   月   日通过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权交易机构）网上电子竞价系统公开竞价采购财产一切险（包括资产设备、建筑物、仓库内代管财产）和公众责任险，乙方以人民币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元（小写¥               元）中标成为承保方。现甲、乙双方就上述保险采购事宜签订协议如下：
一、采购标的物、价款、期限和方式：

1、标的和价款：采购标的为财产一切险（包括资产设备、建筑物、仓库内代管财产）和公众责任险（具体标准按照本合同附件1《中山保税物流中心有限公司2020-2021年保险采购明细表》、附件2《2020年保税物流中心购买保险固定资产清单》执行），以公开竞价的中标结果为依据，成交价款为人民币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元（小写¥                       元）。

2、支付期限与方式

（1）本合同签订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将成交价款以银行转帐方式一次性支付给乙方指定帐户，即人民币   仟   佰   拾   万   仟   佰元（小写¥                             元）。
(2)成交价款转至以下帐户：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二、投保事项及双方责任

1、甲、乙双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签订保险投保单，保险投保单及保险投保合同的条款必须符合本合同约定条款的要求，不得出现与本合同约定条款有冲突或有对赌性的条款。
2、采购标的保险期限为一年（于2020年4月29日0时前生效）。

3、自甲方签订保险投保单并乙方收到成交价款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出具投保合同和保险发票。

三、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应经友好协商并按照本合同约定条款及标准签订投保合同，若由于乙方原因导致保险投保单及投保合同存在与本合同有冲突或对赌性条款而未能在规定时间内签订保险投保单及投保合同的，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在乙方逾期未承保期间所产生的投保范围的一切损失，应由乙方负责赔偿；若由于乙方原因导致终止本合同采购事项交易的，甲方有权要求产权交易机构对乙方交纳的竞价保证金作不予退回处理，产权交易机构在扣除采购交易服务费后，余额划归甲方所有。并且乙方逾期未承保期间所产生的甲方投保范围的损失，全部由乙方负责赔偿。
2、如甲方不能在规定期限支付价款，乙方给予甲方10个工作日的付款宽限期，但每逾期一天，应支付逾期部分总价款百分之三的逾期违约金；如甲方不能按时足额支付价款并在宽限期届满之时仍未足额支付的，视作甲方不履约，乙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并有权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1万元，违约金不足补偿损失的，乙方仍可向甲方要求赔偿乙方的实际损失。

六、纠纷的解决

凡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则依法向中山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双方合法代表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八、附则

本合同一式五份，甲、乙方各执两份；产权交易机构一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附件：1、中山保税物流中心有限公司2020-2021年保险采购明细表

2、2020年保税物流中心购买保险固定资产清单

甲方：                               乙方: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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